






等 6 个专业， 以及暂不具备设置正高级评审委员会条件的专业。

二、申报评审条件

机电制造、 信息技术专业申报评审条件按照省经信厅、省人

力社保厅《关于印发＜浙江省机电制造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

职资格评价条件（试行）＞＜浙江省信息技术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

务任职资格评价条件（试行）＞的通知》 （浙经信人事 (2019) 144

号）执行， 能源、 材料、 轻纺、 石油和化学工程等四个专业申报

评审条件按照省经信厅、 省人力社保厅《关于印发能源、 材料、

轻纺、石油和化学工程等四个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

价条件的通知》 （浙经信人事 (2020) 166 号）执行， 申报人员

资历计算时间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

继续教育要求按照《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细则（试行）》 （浙经信人事 (2018) 99 号）

文件执行。 申报人员需在“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专业技术人

员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管理系统＂ （登录路径为 “ 浙江政务服务网－

数字经济系统－浙企要素－人才服务－浙里工程师－继续教育 ” )登

记， 申报时上传年度学时证明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 一 ）个人申报。 申报人员登录“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

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系统” 进行申报， 上传相关材料，并对

填报信息真实性做出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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